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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

    1、召开方式 

    现场会议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 

    2、现场会议召开时间、地点 

    时间：2015 年 10 月 23 日 13：30 

    地点：江苏省扬州市邗江汽车产业园潍柴大道 2 号 

          公司 316 会议室 

    3、网络投票系统、时间 

    网络投票系统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。 

   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：自 2015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5 年 10 月 23 日。 

   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     

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

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

9:15-15:00。 

    二、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    1、主持人：金长山 

    2、议程 

  （1）宣布会议开始，报告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代理人人数、代表股份

数； 

  （2）向大会报告议案； 

  （3）股东发言、提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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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4）大会表决（休会、计票）； 

  （5）宣布表决结果； 

  （6）通过会议决议； 

  （7）律师发表法律意见； 

  （8）宣布现场会议结束。 

    三、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资料 

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

1 关于公司董事、监事薪酬的议案 

2 关于公司关联方经销公司纯电动轻型客车的关联交易议案 

3 关于增加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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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1:关于公司董事、监事薪酬的议案 

 

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董事、监事薪酬的议案 

 

独立董事的薪酬为 6 万元/年（税前），其他董事、监事不领取董事、

监事薪酬。 

 

此报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五年十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 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

    4 

议案 2：关于公司关联方经销公司纯电动轻型客车的关联交易议
案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关联方经销公司纯电动轻型客车 

的关联交易议案 

 
    为扩大市场销售，提高公司新能源客车市场占有率，2015 年 8 月 24

日公司与扬州亚星商用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亚商公司）签署了《客车经

销协议书》，公司授予亚商公司特约经销商，在全国范围内经销公司 6 米

纯电动轻型客车。预计 2015 年亚商公司经销该型号客车 200 台，金额不

超过 10000 万元，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情况，在公平、公正、互利原则基

础上协商确定。公司将亚商公司纳入公司经销商管理体系进行管理。 

亚商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潍柴（扬州）亚星汽车有限公司的全资子

公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公司、亚商公司本

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   双方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签署了《客车经销协议书》，其主要内容如

下： 

    1、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授权亚商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在全国范

围内作为甲方特约经销商，经销甲方生产的 6 米纯电动轻型客车产品。 

    2、上述经销区域非乙方专享，甲方有权根据市场需要，单独进行产

品销售。乙方在全国范围内负责独立开拓市场，并不得与甲方及甲方其他

经销商销售业务形成冲突。 

    3、乙方 2015 年度（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）销售目标为 200 台，销

售金额约 10000 万元。 

4、甲方向乙方提供该产品配置价格表，作为乙方市场销售的指导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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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配置（基本配置与标准选装配置）状态下，乙方应严格执行甲方的价

格政策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随意调整价格。 

5、甲方销售给乙方的价格，在市场销售价格的基础上，由双方本着

公平、公正、互利的原则协商确定。双方约定结算方式为电汇或银行承兑，

具体按销售合同执行。 

6、乙方向甲方订购本协议约定的产品时，甲、乙双方应签订销售合

同，对订购产品配置、价格、付款方式等内容予以约定。在签订销售合同

时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不低于合同总金额 10%款项作为定金，余款提车前

一次性付清，或按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。 

7、车辆在正常使用情况下，甲方严格按照国家行业维修规定和甲方

制订的《保修服务手册》实行三包服务。 

    8、甲方依据其《经销商商务政策》和《经销商管理制度》对乙方进

行商务管理，保障乙方的合法权益。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管理，并严格执

行甲方《经销商商务政策》和《经销商管理制度》中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。  

    由亚商公司经销公司 6 米纯电动轻型客车，有利于扩大市场销售，提

高公司新能源客车市场占有率。本次交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允的原则，

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，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公司董事会在审议《关于公司关联方经销公司纯电动轻型客车的关联

交易预案》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合法。 

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

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 

此报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 一五年十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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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3：关于增加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增加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

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其中公司向扬州亚星

商用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亚商公司）采购零部件预计采购金额为 10000

万元。因客车市场销售增加，零部件采购增加，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

需求，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增加 10000 万元，具体内容

如下： 

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相关调整内容： 

关联方 
关联交易

类别 

2015 年原

预计金额

（万元） 

2015 年

1-8 月实

际发生额

（万元） 

预计增加

额（万元） 

2015 年增

加后预计

金额（万

元） 

扬州亚星商用

车有限公司 

采购客车

零部件 
10000 8817 10000 20000 

    亚商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潍柴（扬州）亚星汽车有限公司的全资子

公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公司与扬州亚星商

用车有限公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  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

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      

此报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 一五年十月 




